
辽宁省因公临时出国（境）团组

行前教育规定

根据因公临时出国（境）相关规定，结合我省实际，现

对出访团组外事纪律提出如下教育内容：

一、教育时间

团组在离境前，由团长或指定专人负责对本团组全体人

员进行行前教育。

二、境外纪律

1.坚持厉行节约。严禁向企业、驻外机构摊派或转嫁

出访费用，不得借出访之机谋取私利，不得违反规定收送

礼品；不得使用公款互相宴请，大吃大喝，聚众酗酒；不

得使用公款购买高档消费品、礼品或参加高消费娱乐活动，

用餐应厉行节约，不上高档菜肴和酒水。

2.增强安全保密意识。未经批准，不得携带涉密载体

（包括纸质文件和电磁介质等）；妥善保管内部材料，未经

批准，不得对外提供内部文件和资料；不在非保密场所谈

论涉密事项；不得泄露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不得在活动

中或房间内议论我内部和往访国的有关敏感话题。

3.增强应急应变意识。注意防范反华敌对势力的干扰、

破坏，避免与可疑人员接触，拒收任何可疑信函和物品（如

台独、疆独、藏独、法轮功等反华势力投放的传单、文件等）；



增强防盗、防抢、防诈骗的自我保护意识，遇到重大事项应

及时与我驻外机构取得联系，建立及时请示汇报制度。

4.严格证照管理。在境外期间，要切实遵守证照管理

的有关规定，由本人或指定专人妥善保管证照，并在回国

（境）后 7 日内将证照交由学校或辽宁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

室统一保管。

5.明确责任分工。在境外期间，出访团组实行团长负

责制，加强对团员的管理与监督并主动接受我驻外使领馆

的领导和监督。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对外作出承诺或签署

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6.严禁变相公款旅游。不得随意取消已敲定的公务活

动项目；不得擅自延长在外停留时间；未经批准不得变更

出访路线，或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不得参加与访问任务

无关的娱乐活动。

7.严格请销假制度。因私外出须严格执行请示汇报制

度，不得随意单独活动。

8.严禁出入赌博和色情场所。不准以任何借口自行或

接受接待单位安排前往赌博及色情场所，不得使用任何形

式的资金参与赌博活动。严禁出入色情场所和观看色情表

演，不得参加涉及低级趣味的娱乐项目。

三、对外宣传

1.坚持正面宣传。积极介绍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宣介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及“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

发展战略，增强辽宁在出访国政商各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增进双方了解与互信，进一步拓展双方合作领域，提升合作

层次。同时，积极介绍我校“双一流”建设，增进了解与互

信，提升我校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坚持新闻报道归口管理。原则上不接收往访国新闻

媒体的采访，如遇受访要求，要逐级请示报告。

四、涉外礼仪

1.尊重各国宗教信仰、风俗禁忌，以免造成不愉快和

尴尬。

2.参加正式活动着装要得体，男士一般穿深色西装，

配黑色或深色袜子和皮鞋，女士可穿裤装、裙装等服饰，

以端庄得体为原则。

3.注意谈话对象和技巧，初次相识应尽量避免讨论政

党派别、宗教信仰等可能引发争议的敏感话题。

4.注意文明小节，公共场所不得吸烟，吸烟要到专门

的吸烟处；过马路时注意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购

物以及办理其他事项如果需要排队，要按秩序排队；公共

场所禁止大声喧哗。

五、注意事项

1.出国前，应上外交部网站，认真阅读外交部“出国

特别提醒”、“走出国门注意事项—旅游建议”、“中国领事



保护和协助指南”等栏目及信息，充分了解拟前往国家和

地区最新安全状况和预警信息。

2.带齐护照、签证、往返机票、邀请函、境外保险、

健康证明及疫苗接种书等所需证件和文件，仔细核对护照

及签证有效期，避免入出境受阻。

3.通过拟前往国家驻华使领馆网站等途经，了解目的

地的海关规定，注意随身携带物品和品种都不能超过允许

的范围。

4.慎重携带含有兴奋或麻醉成分的药品。尽量不要携

带动、植物鲜活产品。不得携带有反动、不健康内容的书

籍、音像制品入境。

5.出入国境时，遵守有关卫生检疫、海关、移民局等

机构的检查规定和注意事项。在机场或其他公共场所注意

看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以免丢失。

6.入住酒店后，最好能够索要一张酒店的名片，并且

随时带在身边，这可以避免迷路后找不到住处。手机最好

开通国际漫游，以方便联系。


